
交通部航港局小船註冊給照作業手冊

壹、小船註冊給照適用相關法令規定：

一、依據船舶法第八章小船第七十三條至第八十三條規定辦理。

二、本手冊所稱小船，指總噸位未滿五十之非動力船舶，或總噸位

未滿二十之動力船舶。非動力船舶裝有可移動之推進機械者，

視同動力船舶。(船舶法第三條)(小船管理規則第二條)

三、船舶所有人應自訂船名，但不得與他船船名相同；並自行認定

註冊地。(船舶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)

四、小船應具備下列文件，並於航行時隨船攜帶：

(一)小船執照。

(二)動力小船駕駛須持有有效之動力小船駕駛執照。

(小船管理規則第四條)

五、小船未經檢查、丈量、註冊、發給執照，不得航行。

(小船管理規則第五條)

六、小船辦理註冊、轉籍時，受理檢查機關或原註冊機關應分別將下

列各款規定之圖說及相關文書，送航政機關辦理：

(一)船身中央橫斷面圖。

(二)一般佈置圖。

(三)動力小船應附機器圖說或有關文件及說明書。

(四)丈量計算書。

(五)檢查報告書。

(小船管理規則第十九條)

七、小船執照遺失、滅失、破損或所報事項變更時，小船所有人應自

發覺或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，向航政機關申請補(換)發執

照。(小船管理規則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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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小船所有人未依規定辦理廢止及繳銷手續，經航政機關命其於

一個月內辦理，屆期仍不辦理，而無正當理由者，得由航政機

關逕行註銷執照，並於航政機關公告處所及網站公告之。

(小船管理規則第二十二條第三項及第二十三條第二項)

九、經註冊之小船，遇滅失、報廢、喪失中華民國國籍、不堪使用、失

踨滿六個月、沈沒不能打撈修復或因種類噸位之變更，不適用

小船之規定者，小船所有人應自發覺或事實發生之日起四個月

內，向航政機關申請廢止註冊並繳銷小船執照。

(小船管理規則第二十三條第一項)

貳、受理註冊地點、時間、領證及注意事項：

一、受理註冊地點

(一)受理註冊地點為註冊地所在之交通部航港局各航務中心。

(二)交通部航港局設置北部航務中心(監理科、臺北航港科、蘇澳航港

科)、中部航務中心、南部航務中心(監理科、安平航港科、馬公航港

科)、東部航務中心。

二、辦理註冊時間及天數

(一)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時至十二時、下午一時至五時受理申請。

(二)各項小船註冊作業依掛號順序辦理，工作天數以六天為限(不含例

假日)。

三、通知方法及領照

(一)各項小船註冊作業處理完成後，原則以公文通知領照。視申請人需

要，得提供電話通知服務(申請書上請註記電話號碼)。

(二)被通知領照後，請攜帶申請註冊印鑑領證；若由委託代理人辦理

者，可由代理人領照(請攜帶身分證及印章領照)。

(三)小船執照如需郵寄者，請於申請書或委託書內記明，並附貼足郵

資之掛號回郵信封，辦妥後可代為寄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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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注意事項

(一)申辦小船註冊及各類事項變更(詳本手冊參之各類申請)，需備妥

申請書及相關應附文件；先交承辦人審核申請人(或代理人)身分

資格是否相符及相關文件是否齊備，文件程式有無符合規定等；

前項經審驗合格後，由承辦人於申請書之備註欄內簽章，繳費後

收件掛號。

(二)申請人或代理人申請註冊時，需提出身分證及健保卡正本受驗(請

影印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，並蓋妥印章備查)。

(三)應附文件為影本者，請提出正本相驗，並註記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

及蓋妥印鑑，以示負責。

(四)應附文件若於大陸、港、澳地區作成者，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

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辦理驗證。(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七條及香

港澳門關係條例第九條)

(五)無行為能力人(民法第十三條第一項、民法第十五條)及限制行為能

力人（民法第十三條第二項）取得或處分所屬船舶，請參照民法

等相關規定。

(六)商業行號因無法人人格，故不得註冊為船舶所有人(應以負責人註

冊為船舶所有人)。

(七)申辦小船註冊及各項變更事項，船舶所有人應附之印鑑證明(或設

立/變更登記表或抄錄本並加蓋大小章)，應以最近3個月內為限。

(八)若船舶所有人無法提供擬泊靠碼頭之相關資料或文件時，小船執

照「停泊地點」一欄得免填註。(本局 101年 12月 21日航舶字第

1011710274號函)

(九)由代理人申請註冊者，須檢附小船註冊及執照核、補、換發委託授

權書(如附表三)乙份。

(十)本作業手冊、小船註冊給照之各項申請書及範本等，請逕至本局網

站(網址：http://www.motcmpb.gov.tw)查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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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小船註冊及各項變更事項

一、小船註冊及核發執照

(一)填繳小船註冊及執照核、補、換發申請書乙份(附表一)。

(二)應附文(證)件：

1.新船建造

(1)核准建造文件乙份。

(2)造船完工證明文件乙份。

(3)機器來源證明文件乙份。

(4)申請人印鑑證明、戶籍謄本各乙份（法人應附設立/變更登記

事項表或抄錄本並加蓋大小章）。

(5)小船照片(2×3吋)二張。

2.外國購買或製造

(1)核准進口文件及圖說乙份。

(2)申請人印鑑證明、戶籍謄本各乙份（法人應附設立/變更登記

事項表或抄錄本並加蓋大小章）。

(3)小船照片(2×3吋)二張。

(三)規費新臺幣五佰元。(小船管理規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)

二、所有權移轉

(一)填繳小船註冊及執照核、補、換發申請書乙份(附表一)。

(二)應附文(證)件：

1.小船執照。

2.買賣時應附買賣契約正本乙份。

3.繼承時應附分割協議書、繼承系統表及所有繼承人印鑑證明各乙

份。

4.贈與時應附贈與契約書乙份。

5.標購或判決確定者，應附相關證明文件。

6.完稅證明書乙份(繼承或贈與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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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印鑑證明及戶籍謄本各乙份；法人應附設立/變更登記事項表或

抄錄本並加蓋大小章及股東會議事錄(賣方)各乙份。

8.小船照片(2×3吋)二張。

(三)規費新臺幣五佰元。(小船管理規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)

三、小船執照補發

(一)填繳小船註冊及執照核、補、換發申請書乙份(附表一)。

(二)應附文(證)件：

1.小船執照遺失或滅失證明(或切結書)乙份。

2.印鑑證明及戶籍謄本(法人應附設立/變更登記事項表或抄錄本

並加蓋大小章)各乙份。

3.小船照片(2×3吋)二張。

(三)規費新臺幣五佰元。(小船管理規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)

(四)注意事項：若有設定動產擔保者，請逕向原設定機關補登。

四、執照換發

(一)填繳小船註冊及執照核、補、換發申請書乙份(附表一)。

(二)應附文(證)件：

1.破損、污損、檢查欄位已滿、變更船名

(1)小船執照。

(2)印鑑證明(法人應附設立/變更登記事項表或抄錄本並加蓋大

小章)乙份。

(3)小船照片(2×3吋)二張。

2.變更地址

(1)小船執照。

(2)印鑑證明及戶籍謄本各乙份；法人應附設立/變更登記事項

表或抄錄本並加蓋大小章。

(3)小船照片(2×3吋)二張。

3.改造船體

(1)小船執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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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改造證明(含主管機關核准改造公文)乙份。

(3)申請人印鑑證明乙份；法人應附設立/變更登記事項表或抄

錄本並加蓋大小章。

(4)小船照片(2×3吋)二張。

4.換裝機器

(1)小船執照。

(2)機器來源證明(漁船者須附主管機關核准換裝公文)乙份。

(3)申請人印鑑證明乙份；法人應附設立/變更登記事項表或抄

錄本並加蓋大小章。

(4)小船照片(2×3吋)二張。

5.特檢後換發執照

(1)小船執照。

(2)小船照片(2×3吋)二張。

(三)規費新臺幣五佰元。(小船管理規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)

五、其他申請(變更印鑑、銷籍轉出、船籍轉入)

(一)填繳小船註冊及執照核、補、換發申請書乙份(附表一)。

(二)應附文(證)件：

1.變更印鑑

(1)小船執照。

(2)印鑑證明及戶籍謄本各乙份；法人應附設立/變更登記事項

表或抄錄本並加蓋大小章。

2.銷籍轉出(規費免收)

(1)小船執照。

(2)印鑑證明及戶籍謄本各乙份；法人應附設立/變更登記事項

表或抄錄本並加蓋大小章。

3.船籍轉入

(1)小船執照。

6



(2)印鑑證明及戶籍謄本各乙份；法人應附設立/變更登記事項

表或抄錄本並加蓋大小章。

(3)小船照片(2×3吋)二張。

(三)規費新臺幣五佰元。(小船管理規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)

六、廢止註冊

(一)填繳小船廢止註冊申請書乙份(附表二)。

(二)應附文(證)件：

1.小船執照。

2.廢止證明文件乙份(解體廠開立之解體證明或海事報告或經破壞

後之不堪使用證明)。

3.解體或報廢者應附解體前、中、後照片各乙份。

4.印鑑證明及戶籍謄本(法人應附設立/變更登記事項表或抄錄本

並加蓋大小章)各乙份。

5.出售國外者，應附買賣契約書；如為漁船者須附主管機關核准

文件。

6.失蹤滿六個月並附海事報告。

肆、動產擔保交易事項

一、適用法令規定

(一)小船抵押權之設定登記，依動產擔保交易法之規定。(小船管理規

則第六條)

(二)動產擔保交易法及動產擔保交易法施行細則。

二、動產抵押權登記

(一)填繳動產擔保交易登記、變更登記、註銷、補發申請書乙份(附表四)。

(二)應附文(證)件：

1.小船執照。

2.動產抵押契約書及其複本各乙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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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動產擔保交易登記標的物明細表乙份。(附表五)

4.登記申請之禁止條款(動產擔保交易法施行細則第八條)切結書

乙份(附表六)。

5.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(正本)及印鑑證明各乙份。

6.由代理人申請登記者，其本人之委託書乙份。

(三)登記費：

規費新臺幣九佰元。(動產擔保交易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)

二、動產抵押權變更登記

(一)填繳動產擔保交易登記、變更登記、註銷、補發申請書乙份(附表四)。

(二)應附文(證)件：

1.小船執照。

2.動產抵押變更登記證明文件乙份。

3.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(正本)及印鑑證明各乙份。

4.由代理人申請登記者，其本人之委託書乙份。

(三)登記費：

規費新台幣四佰五十元。(動產擔保交易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)

三、動產抵押權註銷登記

(一)填繳動產擔保交易登記、變更登記、註銷、補發申請書乙份(附表四)。

(二)應附文(證)件：

1.小船執照。

2.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(正本)及印鑑證明各乙份。

3.由代理人申請登記者，其本人之委託書乙份。

4.擔保債權清償證明文件。

5.繳回原抵押設定證明書正副本。

(三)登記費：

免收註銷登記費。(動產擔保交易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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